
1 
 

 

 

关于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全球
存托凭证境内新增基础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

 

审核函〔2023〕120151 号 

 

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境内外

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》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境外

发行上市类第 6 号：境内上市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指引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与境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交易

暂行办法（2023年修订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

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浙江三花智

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全球存托凭证境

内新增基础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

题。 

1．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三花墨西哥年产 800 万套智能化

热管理部件项目（以下简称墨西哥项目）、三花波兰汽车零部件生

产线项目（以下简称波兰项目）、三花欧洲技术中心项目（以下简

称欧洲中心项目）、三花泰国换热器生产基地项目（以下简称泰国

项目）、广东三花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部件生产项目（以下简称广东

项目）、绍兴三花智能热管理模块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绍兴项目）、

机器人机电执行器研发项目（以下简称机器人项目）共 7个募投



2 
 

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。申报材料称，墨西哥项目、波兰项目、广

东项目及绍兴项目均为现有汽车零部件业务的扩产，欧洲中心项

目属于汽车零部件业务的研发项目，泰国项目为现有制冷空调零

部件业务的扩产；此外，机器人项目有利于公司提升在机器人机

电执行器等新兴产业领域的研发能力，创造公司在机电执行领域

的新突破。本次广东项目及绍兴项目环评手续正在办理中，除前

述两个项目已取得募投用地《不动产权证书》外，其他 5个募投

项目均采取租赁方式实施。本次波兰、泰国、广东项目预测毛利

率分别为 21.82%、20.37%、27.55%，其中泰国项目预测毛利率高

于相关实施主体报告期内毛利率；期间费用率分别为 9.43%、

11.40%、7.50%，低于发行人总体期间费用率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境内外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金

额占比，说明本次发行是否符合“满足海外布局、业务发展需求”

的全球存托凭证定位；（2）结合本次机器人项目研发内容及必要

性、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关联度、人员技术储备情况、研发及试样

进展、相关收入或订单情况（如有），说明机器人项目是否属于投

向主业领域；（3）本次募投项目环评的办理进展、预计取得的时

间，尚需履行的程序及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；（4）结合本次募

投项目市场需求、产品竞争格局、客户储备情况、在手订单或意

向性合同、分产品类别分别核算的现有产能及产能利用率情况、

拟新增产能及产能释放速度等情况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

的合理性及消化措施；（5）募投项目使用租赁土地的原因及合理

性、土地的用途、土地使用权证的合法合规性、使用年限及租用

年限；发行人是否签订了长期的土地租赁合同，对发行人未来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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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经营的持续性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影响；（6）结合本次募投项目

拟生产产品增长率、毛利率、期间费用率等指标，与现有业务的

经营情况进行纵向对比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横向

比较，说明相关效益预测是否合理、谨慎；（7）结合本次募投项

目新增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金额、转固时点以及募投项目未来

效益测算情况，量化分析因实施本次募投项目而新增的折旧和摊

销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；（8）本次募投项目目前进展情

况，是否存在董事会决议日前资金投入的情形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（3）（4）（5）（6）（7）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（3）（5）

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会计师核查（1）（2）（4）（6）（7）（8）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2.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，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累计使用

193,738.68万元，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64.85%；其中，

年产 5,050万套高效节能制冷空调控制元器件技术改造项目募集

资金使用进度为 24.65%。根据申报材料，本次发行经公司 2022

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本次发行上市相关决议的有效

期为自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8个月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的原因

以及是否影响本次募投项目建设进度，截至最新时点的前募资金

使用进度；（2）结合前次募投项目与本次募投项目的关系说明在

前次募投项目未建设完毕的情况下开展本次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及

合理性；（3）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设置是否符合《监管规则适用

指引——发行类第 6号》第 6-10条关于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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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并予以规范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（1）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（3）并

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会计师核查（1）（2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，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金额为

41.45 万元，主要为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及相关收益；公司衍生

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 384.13万元，主要系公司购买的外汇合约及

期货合约于结算期末的公允价值；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为

22,102.36 万元，主要为应收退税款、押金保证金等；其他流动

资产金额为 22,085.98万元，主要系进项税留抵额、预缴待退企

业所得税等资产；公司长期应收款金额为 393.96万元，主要为员

工购房借款；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金额为 3,523.50万元，主要系围

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、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;公司

其他非流动资产金额为 40,401.06万元，主要系设备采购预付款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理财产品收益率情况，以及发

行人与参股公司在采购、销售、研发等方面具体合作及交易金额

等情况、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实际开展业务情况等，说明不认

定其为财务性投资的合理性；（2）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

六个月至今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。 

请保荐人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，按重要性原则

披露对发行人及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直接和间接风险。

披露风险应避免包含风险对策、发行人竞争优势及类似表述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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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

理排序。 

同时，请发行人关注社会关注度较高、传播范围较广、可能

影响本次发行的媒体报道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本次

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

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

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

的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

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

项，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

楷体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

的募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

所做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9 月 20 日 


